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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9062][bookmark: _Toc19817][bookmark: _Toc21699]一、前言
（一）为了更好地保证监事（会）履行机构章程赋予的职责，确保监事（会）的工作特点，根据机构章程及有关监管法规、规则的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（二）监事（会）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机构章程的规定及理事会的决议履行职责，确保机构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关注机构利益。
（三）监事（会）应当以维护机构和理事会的最大利益为准则，对涉及机构重大利益的事项实行报告制。
[bookmark: _Toc19906][bookmark: _Toc19103][bookmark: _Toc9181]二、监事的任职条件
（一）监事的任职条件应符合机构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。
（二）监事应严格遵守各项制度规范和日常工作行为规范，在任职期间发现机构有违反相关规定行为的，有权及时向理事会报告处理。
[bookmark: _Toc18432][bookmark: _Toc2907][bookmark: _Toc4510]三、监事（会）的设置
（一）本单位设立监事会，其成员3人。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，任期为四年，任期届满，可以连任。
（二）监事在本单位从业人员或有关单位推荐的人员中产生或更换。监事（会）中的从业人员代表由单位从业人员民主选举产生。
（三）本单位理事、主任及财务负责人，不得兼任监事。
[bookmark: _Toc25241][bookmark: _Toc20203][bookmark: _Toc1597]四、监事会或监事行使下列职权：
（一）检查本单位财务。
（二）对本单位理事、主任违反法律法规或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。
（三）当本单位理事、主任行为损害本单位的利益时，要求其予以纠正。
（四）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。
[bookmark: _Toc10547][bookmark: _Toc2290][bookmark: _Toc18991]五、监事会会议实行1人1票制
监事会决议须经全体监事过半数表决通过，方为有效。
[bookmark: _Toc18610][bookmark: _Toc15643][bookmark: _Toc18072]六、监事履行以下义务
（一）遵守机构章程，忠实履行监督职责，严格执行监事职责，对检查报告内容保密，不得泄露机构的秘密。
（二）严格按照机构管理制度及法律法规以及财务纪律，正确行使监督权力，客观公正地评价和反映机构的经营和领导人员的工作业绩。
（三）向理事会提交相关工作报告。一般包括每年一次的年度工作报告表或某些专项检查报告等。
（四）负责收集整理分析各类监督信息资料，确保监督检查的规范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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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规则未尽事宜或与新颁布的法律法规、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有冲突的，以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。
（二）本规则的制订与修改需要经机构监事（会）或理事会决议通过后生效。
（三）本规则的解释权属于监事（会），本制度自2023年10月13日起生效。

